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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82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钢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7-003 

 
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全部换股完毕导致权益变动

的提示性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新钢集团”）2015 年可交换债券（简称“15 新钢 EB”）持有人

换股，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下降的行为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 

●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新钢股份”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 

公司控股股东新钢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非公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的可交换债券（债券代码：137002，

债券简称：15 新钢 EB，以下“本期可交换债券”）。 

（一）可交换债券换股情况 

2016年 6 月 27日，本期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，公司发布了《新

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

公告》（临 2016-030）。 

2016 年 9 月 2 日，新钢集团披露了《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2016 年 6月 27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，新钢

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持续换股，换股比例占总股本的 5.08%，新钢

集团对新钢股份的持股比例由 75.96%调整为 70.88%。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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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新钢集团披露了《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2016 年 9 月 2 日至 2016年 12月 20日，新

钢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持续换股，换股比例占总股本的 5.35%，新

钢集团对新钢股份的持股比例由 70.88%调整为 65.53%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钢集团的换股情况的通知，自 2016

年 12 月 20 日以来，新钢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持续换股，截止 2017

年 2 月 6日新钢集团可交换债券全部换股完毕，累计交换股票总数占

总股本的 12.37%，至此新钢集团持有新钢股份的股权调整为 63.59%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新钢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已全部换股实施完

毕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剩余托管数量为零。换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权益变

动方式 
换股期间 

换股价格 

（元/股） 
换股数量（股） 

换股比例

（%） 

1 

新钢集团 

 

“15 新

钢 EB”持

有人换

股 

2016年 6月 27日

-2016年 7月 5日 
5.83 5,317,494 0.38 

2 
2016年 7月 6日

-2016年 8月 31日 
5.80 65,482,734 4.70 

3 
2016年 9月 1日

-2016年 9月 8日 
5.80 19,482,754 1.40 

4 
2016年 9月 9日

-2016年 12月 20日 
2.90 110,103,433 3.95 

5 
2016年 12月 21日

-2017年 2月 6日 
2.90 54,103,097 1.94 

合计      12.37 

注：2016年 7月 7日，公司实施 2015年度每 10股现金分红 0.30 元的权益

分派方案，新钢集团可交换债券换股价格由 5.83元/股调整为 5.80元/股。2016

年 10 月 12 日，2016 年半年度公司实施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
本方案，换股价格由 5.80元/股调整为 2.90 元/股。 

（二）可交换债券换股导致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

2016年 6 月 27日，新钢集团持有新钢股份股权比例为 75.96%。

截至 2017 年 2 月 6 日，因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持续换股，控股股东持

股比例下降至 63.59%，新钢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

亦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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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时点 股份性质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1 

新钢集团 

2016年 6月

27 日（进入

换股期） 

流通股 758,435,363 54.43 

2 质押股 300,000,000 21.53 

3 合计 1,058,435,363 75.96 

4 
2017年 2月

6 日（可交

换债券全部

完成换股） 

流通股 1,516,870,726 54.43 

5 质押股 255,227,506 9.16 

6 合计 1,772,098,232 63.59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新钢集团可交换债券已全部完成换股，新

钢集团因本次可交换债券而质押的新钢股份股票尚余 255,227,506

股，本次可交换债券换股完成后，新钢集团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等手续。除此之外，新钢集团所持新钢股份

股票未有其他质押或冻结的情况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次换股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换股后，新钢集团持有新钢股份股票 1,772,098,232

股，占新钢股份总股本的 63.59%，仍为新钢股份控股股东，江西省

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（三）新钢集团实际发行可交换债券 10 亿元，本次换股完成后，

新钢集团可交换债券已经全部换股完毕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新钢集团关于可交换债券换股完成的通知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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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2 月 16日 


